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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6         证券简称：国信证券         公告编号：2025-02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企业会

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公司制度

的规定，基于重要性原则、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相关情况，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公司”）对 2024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进行汇总，并

结合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对 2025 年度及至召开 2025 年度股东大会

期间（预计为 2025 年度及 2026 年 1-6 月期间）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公

司预计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主要包括证券、期货和金融产品服

务、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共同投资、综合服务等，关联人名称、2025 年度及

至召开 2025年度股东大会期间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及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

金额详见后述表格内容。 

2025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定期）逐项审议通

过《关于 2024 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情

况如下： 

1、在审议公司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深

圳市国资委”）、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及其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除国信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他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合称

“深投控及其控制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张纳沙女士、邓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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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飞先生回避表决，本议项的表决结果为：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2、在审议公司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信托”）之间

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姚飞先生、刘小腊先生回避表决，本议项的表决结果为：

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3、在审议公司与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合和”）

之间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李石山先生回避表决，本议项的表决结果为：八票

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4、在审议公司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华基金”）之间的

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张纳沙女士回避表决，本议项的表决结果为：八票赞成、

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5、在审议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时，公司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因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本议项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逐项表决时，深

投控、华润信托、云南合和等关联股东应回避相关议项的表决，亦不得接受其他

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交易内

容 

具体交易

说明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关联方 
上年发生金额

（万元）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5 年

度预计

金额 

2026年1-6

月份预计

金额 

证

券、

期

货

和

金

融

产

品

服

务 

为关联方提

供证券及期

货经纪、证券

投资咨询、证

券资产管理、

证券承销与

保荐、财务顾

问、代销金融

产品、资产托

管、运营外

包、基金管理

等证券和金

融产品服务，

或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上

为关联方

提供证券

代理买卖

交 易 服

务、期货

经纪服务

等产生的

佣 金 收

入、通过

特定交易

席位为关

联方提供

交易服务

产生的席

位收入 

由 于 证

券 市 场

情 况 无

法预计，

交 易 量

无 法 预

计，因此

将 参 照

市 场 水

平定价，

以 实 际

发 生 额

计算 

同前 

深投控及其

控制企业 
64.22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华润信托 1,013.09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鹏华基金 2,261.22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其他关联方 738.96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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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交易内

容 

具体交易

说明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关联方 
上年发生金额

（万元）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5 年

度预计

金额 

2026年1-6

月份预计

金额 

述证券和金

融产品服务 

向关联方

提供咨询

服务产生

的收入 

其他关联方 14.15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向关联方

提供财务

及投资顾

问服务产

生的收入 

深投控及其

控制企业 
363.12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华润信托 22.39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鹏华基金 471.70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其他关联方 213.70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为关联方

代销金融

产品产生

的收入 

华润信托 87.42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鹏华基金 3,356.19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其他关联方 458.79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向关联方

提供基金

及资产管

理服务产

生的收入 

其他关联方 3,252.56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向关联方

提供证券

承销与保

荐服务产

生的收入 

深投控及其

控制企业 
823.75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其他关联方 213.91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获取关联

方提供的

证券和金

融产品服

务发生的

费用 

其他关联方 21.84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公司接受

关联方基

金管理服

务产生的

费用 

鹏华基金 1,892.61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其他关联方 181.00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向关联方

提供融出

资金服务

产生的收

入 

其他关联方 1.26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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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交易内

容 

具体交易

说明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关联方 
上年发生金额

（万元）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5 年

度预计

金额 

2026年1-6

月份预计

金额 

向关联方

提供外包

服务产生

的收入 

其他关联方 0.44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与关联方

进行衍生

品交易产

生的收益 

其他关联方 3,298.09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关联方销

售、分销

公司承销

的债券 

华润信托 311,599.99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其他关联方 820,000.61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小计  — —  1,150,351.01  

证

券

和

金

融

产

品

交

易 

与关联方进

行买入返售

或卖出回购

交易；与关联

方进行股票、

债券或衍生

品销售交易；

与关联方进

行收益权转

让交易；与关

联方进行债

券自营交易；

认购关联方

发行或管理

的金融产品；

关联方认购

公司发行或

管理的金融

产品等 

 

与关联方

进行卖出

回购交易

产生的利

息支出 

由 于 证

券 市 场

情 况 无

法预计，

交 易 量

无 法 预

计，因此

将 参 照

市 场 水

平定价，

以 实 际

发 生 额

计算 

同前 
华润信托 940.98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其他关联方 3,748.85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与关联方

之间进行

债券自营

交易 

华润信托 1,405,264.97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其他关联方 1,503,868.13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认购关联

方发行或

管理的金

融产品 

鹏华基金 

266,320.03

（2024 年末

持有产品金

额）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其他关联方 

347,214.00

（2024 年末

持有产品金

额）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销售、分

销关联方

承销的债

券 

其他关联方 152,700.00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认购关联

方承销的

债券 

华润信托 -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其他关联方 1,995,300.00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认购关联

方发行的

债券 

其他关联方 18,000.00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认购本公

司发行的

债券 

华润信托 83,000.00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其他关联方 224,000.00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小计  — —  6,000,3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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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交易内

容 

具体交易

说明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关联方 
上年发生金额

（万元）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5 年

度预计

金额 

2026年1-6

月份预计

金额 

共

同

投

资 

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 

公司根据

日常业务

开 展 需

要，与关

联方共同

投资或发

起设立相

关企业 

由 于 股

权 投 资

市 场 情

况 无 法

预计，投

资 金 额

难 以 估

计，因此

将 参 照

其 他 融

资 方 融

资 价 格

定价，以

实 际 发

生 额 计

算 

同前 

深投控及其

控制企业 
-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其他关联方 -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小计  — —  -  

房

屋、

通

信

管

道

租

赁

相

关 

承租关联方

房屋或通信

管道、向关联

方出租房屋

或接受关联

方物业管理

服务等 

承租关联

方房屋、

通 信 管

道、或接

受关联方

物业管理

服务等产

生的费用 

由 于 相

关 租 赁

费用、管

理 费 用

取 决 于

公 司 的

实 际 需

要，因此

将 参 照

市 场 水

平定价，

以 实 际

发 生 额

计算 

同前 

其他关联方 279.84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华润信托 40.81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小计  — —  320.65  

综

合

服

务 

关联方为公

司提供会议

和酒店服务、 

企业会员服

务、保险服

务、广告设

计、宣传物料

设计、停车位

使用服务、人

力资源咨询

及培训等综

合服务 

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

其他综合

服务 

由 于 其

他 综 合

服 务 取

决 于 公

司 的 实

际需求，

因 此 将

参 照 市

场 水 平

定价，以

实 际 发

生 额 计

算 

同前 

深投控及其

控制企业 
94.17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华润信托 8.00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其他关联方 11.24 
参照市场

水平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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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交易内

容 

具体交易

说明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关联方 
上年发生金额

（万元）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5 年

度预计

金额 

2026年1-6

月份预计

金额 

小计  — —  113.41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交

易内容 
具体交易说明 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的比

例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证

券 、

期 货

和 金

融 产

品 服

务 

为 关 联

方 提 供

证 券 及

期 货 经

纪、证券

投 资 咨

询、证券

资 产 管

理、证券

承 销 与

保荐、财

务顾问、

代 销 金

融产品、

资 产 托

管、运营

外包、基

金 管 理

等 证 券

和 金 融

产 品 服

务，或接

受 关 联

方 提 供

的 上 述

证 券 和

金 融 产

品服务 

为关联方提供

证券代理买卖

交易服务、期

货经纪服务等

产生的佣金收

入、通过特定

交易席位为关

联方提供交易

服务产生的席

位收入 

深投控及其控

制企业 
64.22 

由 于 证

券 市 场

情 况 无

法预计，

交 易 量

无 法 预

计，因此

参 照 市

场 水 平

定价，以

实 际 发

生 额 计

算。 

 

 

 

 

 

 

 

 

0.01% 

2024 年

4 月 17

日披露的

《国信证

券股份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

计公告》

（公告编

号 ：

2024-03

4） 

华润信托 1,013.09 0.17% 

鹏华基金 2,261.22 9.32% 

其他关联方 738.96 - 

向关联方提供

咨询服务产生

的收入 

其他关联方 14.15 0.21% 

向关联方提供

财务及投资顾

问服务产生的

收入 

深投控及其控

制企业 
363.12 3.87% 

鹏华基金 471.70 5.03% 

华润信托 22.39 0.24% 

其他关联方 213.70 2.28% 

为关联方代销

金融产品产生

的收入 

 

华润信托 87.42 0.24% 

鹏华基金 3,356.19 9.34% 

其他关联方 458.79 1.28% 

向关联方提供

基金及资产管

理服务产生的

收入 

其他关联方 3,252.56 100.00% 

向关联方提供

证券承销与保

深投控及其控

制企业 
823.75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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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交

易内容 
具体交易说明 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的比

例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荐服务产生的

收入 
其他关联方 213.91 0.32% 

获取关联方提

供的上述证券

和金融产品服

务发生的费用 

其他关联方 21.84 0.67% 

公司接受关联

方基金管理服

务产生的费用 

鹏华基金 1,892.61 17.14% 

其他关联方 181.00 1.64% 

向关联方提供

融出资金服务

产生的收入 

其他关联方 1.26 0.0004% 

向关联方提供

外包服务产生

的收入 

其他关联方 0.44 0.01% 

与关联方进行

衍生品交易产

生的收益 

其他关联方 3,298.09 9.47% 

关联方销售、

分销公司承销

的债券 

华润信托 311,599.99 1.07% 

其他关联方 820,000.61 2.81% 

小计   1,150,351.01 — — 

证 券

和 金

融 产

品 交

易 

与关联

方进行

买入返

售或卖

出回购

交易；与

关联方

进行股

票、债券

或衍生

品销售

交易；与

关联方

进行收

益权转

让交易；

与关联

与关联方进行

卖出回购交易

产生的利息支

出 

华润信托 940.98 

 

由 于 证

券 市 场

情 况 无

法预计，

交 易 量

无 法 预

计，因此

参 照 市

场 水 平

定价，以

实 际 发

生 额 计

算。 

0.39% 

其他关联方 3,748.85 1.53% 

与关联方之间

进行债券自营

交易 

华润信托 1,405,264.97 0.37% 

其他关联方 1,503,868.13 0.39% 

认购关联方发

行或管理的金

融产品 

鹏华基金 

266,320.03

（2024 年末

持有产品金

额） 

7.07% 

其他关联方 

347,214.00

（2024 年末

持有产品金

额） 

9.22% 

销售、分销关

联方承销的债

券 

其他关联方 152,700.00 0.52% 



8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交

易内容 
具体交易说明 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的比

例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方进行

债券自

营交易；

认购关

联方发

行或管

理的金

融产品；

关联方

认购公

司发行

或管理

的金融

产品等 

 

认购关联方承

销的债券 
其他关联方 1,995,300.00 

 

0.52% 

认购关联方发

行的债券 
其他关联方 18,000.00 0.005% 

认购本公司发

行的债券 

华润信托 83,000.00 3.43% 

其他关联方 224,000.00 9.26% 

小计   6,000,356.96 — — 

房

屋 、

通 信

管 道

租 赁

相关 

承 租 关

联 方 房

屋 或 通

信管道、

向 关 联

方 出 租

房 屋 或

接 受 关

联 方 物

业 管 理

服务等 

承租关联方房

屋、通信管道、

或接受关联方

物业管理服务

等产生的费用 

其他关联方 279.84 

由 于 相

关 租 赁

费用、管

理 费 用

取 决 于

公 司 的

实 际 需

要，因此

将 参 照

市 场 水

平定价，

以 实 际

发 生 额

计算 

33.33% 

华润信托 40.81 4.86% 

小计   320.65  38.19% 

综 合

服务 

关 联 方

为 公 司

提 供 会

议 和 酒

店服务、 

招 标 代

接受关联方提

供的其他综合

服务产生的费

用 

深投控及其控

制企业 
94.17 

由于其

他综合

服务取

决于公

司的实

际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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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交

易内容 
具体交易说明 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的比

例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理服务、

企 业 会

员服务、

保 险 服

务、工程

设计、广

告设计、

宣 传 物

料设计、

人 力 资

源 咨 询

及 培 训

等 综 合

服务 

华润信托 8.00 

因此将

参照市

场水平

定价，以

实际发

生额计

算 

0.03% 

其他关联方 11.24 — 

小计   113.41 —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国信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他法人或其他组

织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目前持有公司 33.53%的

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深圳市国资委”）持有深投控 100%股权，深圳市国资委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深投控成立于 2004 年 10 月 13 日，法定代表人为何建锋，注册资本 331.86 亿

元，主营业务为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担保等金融和类金融股权的投资与并

购；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开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投资与服务；通过重组整合、资本运作、资产处置等手段，对全资、控股

和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进行投资、运营和管理；深圳市国资委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

深投控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 18楼、

19 楼。 

根据未经审计的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深投控总资产为 12,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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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净资产为 4,138.2 亿元；2024 年，深投控实现营业收入 2,760.2 亿元，

净利润 122.4 亿元。 

深投控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国信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他法人

或其他组织（以下简称“深投控控制的其他企业”）符合《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深投控控制的其他企业数量较多，主要包括：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通产集团有

限公司等。 

深投控及深投控控制的其他企业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

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信托”）目前持有公司 22.23%

的股份。该公司成立于 1982 年 8 月 24 日，法定代表人为刘小腊，注册资本 110

亿元，主营业务为信托业务等。华润金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深

投控持有其 49%的股权。该公司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1-1 号嘉里建设

广场第三座第 10-12 层。 

根据未经审计的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华润信托合并口径总资产

为 347.22 亿元，净资产为 311.01 亿元；2024 年，华润信托实现营业收入 28.53

亿元，实现净利润 15.33 亿元。 

华润信托符合《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三）、（四）项规定的关

联关系情形。华润信托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合和”）目前持有公司

16.77%的股份。该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法定代表人为毕凤林，注

册资本 60 亿元，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项目进行管理。该

公司住所为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凤凰路 116 号。 

根据未经审计的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云南合和合并报表总资产

为 3062.77 亿元，净资产为 1222.03 亿元；2024 年，云南合和合并报表实现营

业总收入 75.47 亿元，净利润 27.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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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合和符合《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三）、（四）项规定的关

联关系情形。云南合和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华基金”）成立于 1998 年 12 月 22

日，法定代表人为张纳沙，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主营业务包括基金募集、基

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本公司持有鹏华基金 50%的

股权，该公司系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董事长张纳沙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副总裁

杜海江、财务负责人周中国担任该公司董事。该公司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

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43 层。 

根据经审计的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鹏华基金总资产为 83.07 亿

元，净资产为 46.55 亿元；2024 年，鹏华基金实现营业收入 35.94 亿元，净利

润 7.51 亿元。 

鹏华基金符合《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鹏华基金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五）其他关联方 

除上述关联方外，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其他关联法人包括： 

1、关联自然人 

根据《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包括： 

（1）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2）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 

（4）上述第（1）项、第（2）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5）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存在《上

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款所述情形之一的自然人； 

（6）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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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关联法人 

根据《上市规则》第 6.3.3 条等相关规定，公司的其他关联法人包括： 

（1）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

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 

（2）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存在《上

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所述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3）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将严格按照价格公允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与关联

方公平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内，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时，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审批程序及签订相关协议。超出年度关联交易预计范围的，公司将按照《上

市规则》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并签订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拟进行的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在日常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开展、增加

盈利机会；  

2、相关关联交易的定价均参考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相关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未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一）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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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4 月 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

议对公司2024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2025年度预计情况进行了审议，

一致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1、公司 2024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公司对 2025 年度及 2026 年 1-6 月期间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合

理，相关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实际业务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3、有关的关联交易情况应根据《上市规则》在公司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

中予以披露； 

4、我们同意将该项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审议该事项相关议案时，相关关

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定期）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9 日 


	（一）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国信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他法人或其他组织
	公司将严格按照价格公允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与关联方公平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